附件1

荆楚科普创作赋能行动项目申报指南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充分挖掘湖北科教资源优势，培育一批优质科普图书作品，全面提升全民科学素养，助力湖北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特制定本申报指南。
一、科普图书申报范围与分类

本次申报的科普图书类作品，主要包括原创科普图书，以及以图像与文字有机结合方式创作的漫画、手绘等科普绘本（不含其他非图书类科普作品）。
二、申报要求

1.申报单位范围：各级学会、协会、研究会，高校科协、企业科协、科研院所科协，以及从事科普创作相关业务的企事业单位。
2.个人申报要求：个人作家拟参与申报的，须通过湖北省科普作家协会统一申报，不接受个人直接申报。
3.推荐意见要求：地方学会（协会、研究会）、企业科协、科研院所科协，以及从事科普创作相关业务的企事业单位申报时，须提供所在市（州）科协出具的推荐意见。省直单位所属事业单位进行申报时，须提供其主管部门出具的推荐意见。全省学会、协会、研究会，各高校科协、直属企业科协、直属院所科协申报时，无需提供推荐意见。

4.地方各申报单位仅限申报1个项目；全省学会、协会、研究会（省科普作家协会除外），各高校科协、直属企业科协、直属院所科协可申报不超过3个项目，超出数量申报无效。

5.知识产权要求：所申报作品须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无任何侵权行为（包括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等），且须经主要创作人员所在单位出具意见。
6.创作者信用要求：图书主要创作者须信用状况良好，无违法违纪记录、无不良信用信息。
7.作品进度要求：申报出版类作品项目的，须具备成熟出版条件，申报时已完成作品全部内容的60%以上，需同步提交作品目录、样章（不少于40%内容）供专家论证参考，并承诺在2026年8月31日前提交全部完整稿件。

8.出版约定要求：创作人须书面同意，获本项目资助的图书由湖北科技出版社负责编辑出版，配合完成出版相关各项工作。
9.不予资助范围：学术专著、教科书、教辅书、宣传册、操作说明书、图片或摄影集；再版、修订类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及网络出版物；已获得其他财政性资金项目资助的出版物，均不在本次资助范围内。
三、考核指标

1.出版要求：项目执行期最长不超过1.5年，执行期内须完成图书正式出版发行，并取得正规出版资质。
2.作品质量与规模要求：科普图书公开出版物版面字数不少于6万字，起始印数不少于3000册；作品质量须达到国内同类科普图书领先水平，突出荆楚科技特色，具有较强的示范引领作用和推广价值。
3.线下推广要求：在全国科普月、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等重大科普示范活动期间，面向社会公众至少开展2次阅读分享、科普讲座、公益赠书等线下推广活动，公益推广图书总量不少于300册，并留存完整活动佐证材料。
4.线上推广要求：通过官方媒体、新媒体平台等渠道开展线上推广，相关内容（包括图书介绍、科普短文、推广视频等）累计网络点击量、浏览量、转发量不少于3万人次，需提供可核查的推广数据佐证材料。
5.标识与报备要求：图书封面正面显著位置须标注“湖北省科协荆楚科普创作赋能项目资助”字样，版权页须明确注明项目资助相关信息；图书正式出版后，申报单位须在15个工作日内向省科协报备出版信息及样书。
四、项目管理

1.验收管理：项目完成后，申报单位须及时向省科协提交验收材料，包括正式出版物样书30册、项目执行报告、线上线下推广活动佐证材料等相关资料，配合完成验收工作。
2.过程管理：立项项目须严格按照申报计划推进创作、出版和推广工作，不得擅自变更创作内容、出版计划、项目负责人及实施周期。省科协将对项目执行过程进行随机抽查，对未按计划推进、存在违规行为或无法完成考核指标的项目，将取消立项资格、追回全部资助资金，并记入相关单位及个人信用档案。
3.版权管理：申报作品的著作权归作者或申报单位所有；省科协对立项作品享有无偿用于全省科普宣传、推广、展示、交流等公益活动的权利，作者及申报单位须积极予以配合，不得无故拒绝。
五、资金及绩效管理

1.结算要求：项目资助经费拨付时，受资助单位应与省科协签署《项目资助协议书》，并按要求提供发票或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2.资金使用要求：受资助单位应对资助资金专款专用，项目资金可以列支创作活动所需办公费、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劳务费、租车费、咨询费、委托业务费等费用，但不能列支招待费、人员工资、奖金、基本建设费用、与项目实施无关费用以及省财政厅规定不能列支的其他费用等。

3.绩效评价：省科协将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绩效评价，存在以下情况的，将认定为绩效评价不合格：项目未实施完成的、项目资金使用完成率未达到80%的、各定量绩效目标平均完成率低于70%的。项目绩效评价不合格的单位及个人将不得参加下年度荆楚科普创作赋能行动。



